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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

《公司章程》《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公司对外担保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

占用情况和公司的对外担保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2021年末，为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及时解决危房隐患问题，山东山推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推机械”）与公司作为原山推总厂两个重要的承继主体对化解危房隐

患负有责任。考虑山推机械暂时经营困难，为尽快化解隐患，协助安置好职工，避免出

现安全事故，由公司暂时垫付部分解危资金 570.50 万元。山推机械已于 2022年 3月将

垫付资金的本金及利息 576.27 万元归还公司。该事项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公司报告期内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为经营活动产生，资金清算

及时，不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其他形式或变相影响公司独立性

和资金使用的违规情况，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二、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的情况。报告期内，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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